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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铸造工厂相关资产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中心对东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乙方”）位于襄阳市高新区东风

汽车大道 13 号、西临劲风路、东临东风汽车大道、南临富康大道高架，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上属于本公司铸造工厂的建筑物及附着

物予以收储，收储总价为人民币 14,266.5768 万元；

本次收储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收储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本次资产收储概述

2025 年 6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9 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铸造工厂相关

资产收储的议案》。为支持公司铸造分公司搬迁项目建设，襄阳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中心将公司位于高新区东风汽车大道 13 号、西

临劲风路、东临东风汽车大道、南临富康大道高架，东风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名下土地上属于本公司铸造工厂的建筑物及附着物予以收储。依据

资产评估值并经高新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审核，收储总价为 14,266.5768



万元。

本次收储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资产收储相关方

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中心为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下设机构，承担辖区土地资源收储、开发整理、供应等

事务性工作；承担工业和商业等项目用地补偿、拆迁谈判与协调服务工

作；承担建筑项目规划报建咨询、地形地貌测量、地形图编制、红线定

位、竣工测量等具体工作。

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中心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

务、资产、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系,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三、被收储标的基本情况

（一）被收储标的概况

本公司位于高新区东风汽车大道 13 号、西临劲风路、东临东风汽车

大道、南临富康大道高架，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上属于本铸

造工厂的建筑物及附着物。

（二）收储权属情况

收储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查封及其他权利瑕疵等情况。

（三）资产评估情况

针对本次收储事项，公司委托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对收储标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5]第 S284

号〕。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以 202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收储标

的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值为 4,850.80 万元，评估价值为 14,266.58 万



元。

四、收储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甲方：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中心

乙方：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收储补偿及支付方式

根据乙方委托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并

报高新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对评估报告审核，甲方按审定金额

14,266.5768 万元向乙方予以补偿。

甲方将补偿款付给项目委托建设单位，用于乙方铸造分公司搬迁项

目建设。

（三）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违约责任

甲方负责做好协调和衔接工作，并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期向项目建设

委托单位支付补偿款，如未及时履行补偿，乙方有权延期交付该场地。

乙方不能按约定向甲方移交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不协助甲方办理房

屋所有权证注销登记手续、不能按约定期限腾空并交付房屋或因乙方原

因造成甲方不能对拟收储资产行使物权的。上述任何一项违约情形发生

后，每延迟一日，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补偿款的万分之五，

直至乙方按协议的约定履行完毕义务之日止。

五、本次收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储补偿总价为 14,266.5768 万元，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扣除资产成本及应当缴纳的税金后，本次收储事项将对公司损益产生积

极影响。公司将根据本次收储事项的进度，按照相关会计准则予以确认，



最终取得的损益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尚存在不确定性，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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